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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固定资产抵押贷款情况概述 

为满足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翰宇药业”）快速

发展的经营需要，实现翰宇创新产业大楼项目建设的积极推进，公司拟向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4.6亿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抵押贷款，贷款

期限不超过五年，实际融资情况以银行最终审批为准（以下简称“本次贷款”）。 

2017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其拥有的粤（2015）深圳市不

动产权第0065262号土地使用权和将形成的在建工程作为本次贷款抵押物。本次贷款

抵押物账面原值为1.12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比例的2.51%，占

净资产比例的3.11%。本次贷款抵押物为公司正常办理银行贷款所需，对公司生产经

营不存在不利影响。 

翰宇创新产业大楼项目是公司在深圳市龙华区投资建设的慢病管理产业研发基

地，项目建成后，将使公司在未来慢病管理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获得更多市场机

会，有利于公司战略规划的实现，符合公司高速发展的需求。 

本次贷款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2017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

行申请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贷款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有

利于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意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4.6亿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用于翰宇创新产

业大楼项目的建设。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贷款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本次贷款主要用于实现翰

宇创新产业大楼项目建设的积极推进，有利于公司的快速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要求。 

 

四、备查文件 

1、《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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